
山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[2018]

第 4 号），我单位特对大同市云州区城乡一体化综改示范区片区（上

泉村）康养基地整体综合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已知悉山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

审批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我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，知悉

其中内容，并承诺对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性负

责。

三、我单位委托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单位编制的大同市云州区城

乡一体化综改示范区片区（上泉村）康养基地整体综合开发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，以及环境保护政

策要求。

四、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严格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防治污染、防

治生态破坏的措施。本项目拟建医疗卫生所，我单位承诺:超过 20 张

床位编制环评报告表，达到或者超过 500 张床位，编制环评报告书。

五、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，将依法依规承

担相应生态损害赔偿。

六、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

产使用。

七、项目正式投产前，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自行编制环保设施竣工

验收报告，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，向社会公开验收结果并报

环保部门备案。




